（结构）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樾府里A地块项目14#楼NJ-Y005(T6-21B)

	设计编号
	NJ174514

	二、安全性问题

2. 外挑板上砌墙抗震不利，构造柱在挑板上伸出，根部钢筋锚固不能满足要求，无法起到稳定作用（北侧挑板均未见板厚、标高和配筋，图纸不完整）。

回复不满足要求：挑板上砌墙，无法与主体结构相连接，取消构造柱做法不符合抗震要求；

三、强制性标准 

3. ①地下室超长，需按JGJ3-2010-12.2.3条规定设伸缩后浇带。②在后浇带未封闭时，两边桩基应考虑不能共同工作会对基础梁受力和结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须在图纸中注明该处封缝前主楼荷载加载速度控制要求。③11~12、24交E~G轴处承台周边地下室底板厚度为250mm，如何与整体地下室底板（底板厚度1000mm）协调工作？

回复不满足要求：控制主楼荷载加载速度一个月不超过5层，不能满足后浇带未封闭时不对底板受力产生不利影响。（在未能形成整体底板共同作用时，上部荷载不能加载）

4. 图号G04-3：A轴上墙长大于5米，未按GB50003-2011-6.3.4-2.3条规定设计，建议把剪力墙伸出屋面。

回复不满足要求：TG2-1：DZQ3的尺寸需与下面墙对应（有墙的地方方能伸墙）。

5. 计算书：

2）偏心率Eey达到60%，偏大，需调整。

回复不满足要求：所有的前提是：混凝土结构偏心率Eey一般不宜超过25%下满足位移比和周期比要求。

4）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需根据经验参数估算结果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JGJ94-2008-5.3.1-1），未提供试桩报告。

回复不满足要求：须提供试桩场地布桩位置图，并应满足“地基条件、桩长相近，桩端持力层、桩型、桩径、成桩工艺相同条件”，试桩数量不宜小于总桩数的1%且不应少于3根。在满足上述条件下，每栋单体宜有至少一根静载试桩（江苏省2016年施工图审查统一措施-地基基础第1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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